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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新闻

车辆维修期间，修理厂员工擅自将车

开出，停放在厂外人行道，不料车辆下方

有木材火堆，次日车辆起火燃烧。保险公

司以“车辆在维修期间”为由拒赔，车主损

失该由谁承担？新宁县人民法院近期审结

的一起案件给出答案。

刘某与蒋某合伙经营一家汽修厂，登

记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蒋某。车主李

某因车辆需补漆，联系蒋某维修。

2022年12月14日下午，刘某在未征得

车主同意的情况下，将车开出汽修厂。返回

时厂已关门，刘某便将车停放在厂门前人

行道上。当时人行道上有一处带明火的木

材火堆，刘某未加注意，将车停在火堆上方

后离开。次日早晨，轿车起火燃烧。

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指

出，起火原因为外部遗留火种引燃发动机

舱。李某为该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

车损失保险，保额为 147764.4 元，事故发

生在保险期内。

2023 年 3 月 21 日，李某与刘某、蒋某

达成赔偿协议，约定由刘某与保险公司

共同承担损失，刘某先行赔付 50000 元。

协议签订后，刘某支付了该笔赔款。后因

三方未能就赔偿细节达成一致，李某委

托专业机构对车辆进行鉴定。评估显示，

车辆维修费用为 380000 元，而事故前车

辆理论价值为 151201 元，修复成本已超

过车辆实际价值，车辆达到报废标准。索

赔未果后，李某将刘某、汽修厂及保险公

司 诉 至 法 院 ，要 求 赔 偿 各 项 损 失 共 计

175000 元，并主张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

范围内先行赔付。

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发生在车辆维修

期间，且刘某未经允许将车驶离修理厂，

依保险合同约定，在营业场所维修、保养、

改装期间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

新宁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与保

险公司之间成立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刘

某与蒋某共同经营汽修厂，虽登记为个体

工商户，实为个人合伙。李某因车辆补漆

联系蒋某并将车交其维修，双方形成承揽

合同关系。因李某要求保险公司先行赔

付，此案案由确定为保险合同纠纷。

刘某、蒋某作为承揽人，应妥善保管车

主车辆并完成补漆工作。刘某未经同意将

车开出修理厂，停放时未尽安全注意义务，

导致车辆烧毁，存在明显过错。刘某与蒋某

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李某仅起诉刘某而

未诉蒋某，符合连带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

关于保险合同第九条的理解，双方存

在争议。该条款属格式条款，依《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应作有利于

被保险人的解释。法院认为，该条款所指

“维修期间”应理解为车辆处于维修人员控

制下进行相关操作的期间，且事故应与维

修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此案车辆停放在

厂外起火，与维修控制行为无关，不属于免

责范围，保险公司应予理赔。保险公司赔偿

后，可依法向刘某、蒋某行使代位求偿权。

经核定，李某经济损失共计165401元，

扣除刘某已付50000元，法院判决保险公司

在保险金额范围内赔偿115401元。

补漆变“烧车”，责任由谁担？
保险公司拒赔理由被法院驳回

邵阳日报记者 艾哲 通讯员 李旭阳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
订立的保险合同，条款理解存在争
议时，应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
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有利于被保
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该“不利解
释原则”旨在保护被保险人权益。

此案车辆火灾并非发生在维修
操作过程中，也与维修行为无直接
因果关系，不属于保险免责条款适
用范围，保险公司应承担理赔责任。
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依法向刘某、蒋
某行使代位求偿权。刘某因过错直
接导致损失，应负主要责任；蒋某作
为合伙人，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官提醒：对汽修从业者而
言，应恪守职业操守，严格履行车
辆保管义务，杜绝未经允许使用客
户车辆，防范履职不当引发的法律
风险；对保险公司而言，制定免责
条款时应明确“维修期间”“与维修
相关的事故”等概念，界定清晰适
用场景，并以加粗、下划线等显著
方式提示投保人，确保条款透明易
懂。理赔时不得滥用格式条款扩大
免责范围，应严格遵循“不利解释
原则”；对被保险人而言，事故发生
后应及时与保险公司沟通，提交完
整理赔材料，且不得擅自放弃对侵
权人的索赔权，以免影响保险公司
代位求偿，损害自身合法权益。

10 月 30 日 、

31 日，2025 年邵阳

市法院系统第一

届“天平杯”气排

球比赛在城步苗

族自治县举行，全

市法院 13 支代表

队 190 余 名 干 警

参赛。最终，城步

法院代表队夺得

桂冠。图为比赛现

场。

艾 哲 王 荣 陈

良晔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记者 艾哲 通讯员 蒋开炜）

近日，市民肖先生因好奇扫描公共厕所门上的不

明网址，陷入“同城约会”骗局，最终损失3万余元。

10月18日，肖先生在外地公厕发现几个不明

网址并记下其一。次日回邵阳后，他输入网址并

下载了名为“同城约爱”的 App。客服随即联系

他，在发送多张照片并敲定见面细节后，却告知

肖先生需完成 3 次投票任务才能“激活服务”。

肖先生未起疑心，在完成前两笔并获得小额

返现后，他支付 1279 元进行第三次投票。此时，客

服声称其“操作失误”，需再充值6800元以“修正数

据”，并承诺高额返还。肖先生转账后，被拉入一个

5人群聊进行所谓的“积分投票”。

投票后，对方再次以“操作失误”为由，要求肖

先生充值22000元。为凑足款项，他向亲友借款，通

过扫码、转账等方式支付 2 万余元。当他准备提现

时，对方却称“账户已冻结”，需另付钱解冻。肖先

生这才醒悟被骗，于 10 月 20 日前往大祥公安百春

园派出所报警。

男子踏入“约会”陷阱

被骗3万余元
邵阳日报讯（记者 艾哲 通

讯员 阳帆）前不久，北塔区人民检

察院举办第十二期“检韵思享会·业

务提升计划”专项培训，特邀全省优

秀公诉人、新邵县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主任蒋改进行专题授课，该

院青年业务骨干参加学习。

蒋改围绕公诉核心能力提升、

典型案例剖析、业务竞赛策略等重

点内容展开系统讲解，结合自身参

赛经历与办案实践，为参训干警带

来一场内容翔实、针对性强的业务

实践分享。

针对青年干警普遍存在的“本

领焦虑”，蒋改指出：“办理重大、复

杂、疑难案件，是挑战更是机遇。熟

记法条只是基础，勇于承办难案、在

实战中总结提炼，才是能力跃升的

关键。”他就“如何系统提升办案质

效”“如何在常见案件中挖掘典型价

值”等问题，分享了实用方法与思考

路径，助力干警拓宽视野、增强履职

能力。在业务竞赛辅导环节，蒋改还

围绕笔试重点、庭审应变、心理调适

等关键节点倾囊相授，为有意参赛

的干警提供精准指导。

培训现场气氛热烈，干警们认

真聆听、积极互动。“培训内容务实

管用，既有方法论指导，也有具体案

例 解 析 ，对 我 们 一 线 办 案 很 有 启

发。”参训干警普遍表示收获丰富，

将在今后工作中转化学习成果，切

实提升办案质效。

为青年干警成长赋能
北塔区检察院举办业务提升专项培训

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艾 哲  

通讯员 龙嘉莉 唐江涓）近日，

市民何女士将一面印有“人民警察

为人民 失而复得暖人心”的锦

旗，送至邵阳县公安局白仓派出

所，感谢新警罗崇鑫帮助其找回遗

失钱包。

今年7月，罗崇鑫走出校园，怀

着对公安事业的向往加入白仓派出

所。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办案要点、

休息时间里反复钻研的法律条文，

都记录着这位新警的迅速成长。“每

次出警、勘查、整理案卷，我都当作

宝贵的学习机会。”罗崇鑫说。短短

三个月，他已从一名“新兵”逐渐蜕

变为群众信赖的“能手”。

入职不久，辖区接连发生多起

入室盗窃案。罗崇鑫主动加入专案

组，跟随老民警顶着烈日走访排

查，在监控室一坐就是十几个小

时，眼睛熬红也毫无怨言。案发第

三日，犯罪嫌疑人落网。随后两个

月，他又参与侦破5起案件，以实际

行动守护一方平安。

比起破案时的雷厉风行，面对

群众求助时的罗崇鑫则显得格外

耐心。此前，何女士在菜市场不慎

遗失钱包，内有 13000 余元现金及

重要证件。接警后，他一边安抚其

情绪，一边细致排查监控。经过一

个多小时筛查，他发现钱包被一路

人拾走。经多方走访核实，最终将

钱包“完璧归赵”。

“ 真 没 想 到 钱 包 还 能 找 回

来。”何女士紧握罗崇鑫的手，声

音哽咽，“小警官，你真是人民的

好警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面对赞誉，这位年轻民警显得有

些腼腆。

从破案攻坚到服务群众，三个

月的基层实践让罗崇鑫深刻体会

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职责使命。

从警营“新兵”到警务能手，好样的！

邵阳日报讯（记者 艾哲 通
讯员 罗沛）近日，最高人民检察

院在国家检察官学院举办全国检

察机关基层院建设高级研修班，从

全 国 3715 个 基 层 检 察 院 推 荐 的

102 个“一院一品”品牌中，择优遴

选出 15 个特色品牌现场发布。武

冈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吴学田以《武检・“制”能：以机制

建设“筑基” 以科学管理“赋能”》

为题作经验交流。

近年来，武冈市人民检察院严

格落实最高检“一取消三不再”要

求，聚焦检察管理中的痛点难点，

打造“武检・‘制’能”工作品牌。通

过科学构建机制、推动落地执行、

持续迭代升级，该院实现了管人、

管事、管案的深度融合，推动检察

管理由“传统”向“现代”、“被动”向

“主动”转变，有效带动检察工作全

面进步与整体提升，累计荣获国家

级、省级荣誉 50余项。

“武检・‘制’能”亮相全国检察机关品牌展示

邵阳日报讯（记者 艾哲 通
讯员 陈凌云 王荣）近日，省高

级人民法院通报 2025 年全省法院

优秀裁判文书、优秀庭审评选结

果。此次评选共表彰 100 篇优秀裁

判文书和 61 场优秀庭审，邵阳法

院表现亮眼，共有 5 篇文书获评

“优秀裁判文书”、2 场庭审获评

“优秀庭审”，创下历史最佳成绩。

近年来，邵阳法院始终锚定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

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

责。该院以“两优评选”为重要抓

手，坚守法治初心、深耕审判实务，

着力培育司法精品，推动优秀司法

成果与执法办案主责主业深

度融合，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整

体工作，稳步推进两级法院司

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此次获奖的优秀裁判文

书涵盖刑事、民商事、执行三类：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彭 启 玮 撰 写 的

（2024）湘 05 刑终 142 号文书（刑事

类），市中级人民法院朱红伟撰写

的（2024）湘 05 民初 6 号、市中级人

民法院申杰撰写的（2024）湘 05 民

终 1786 号、新邵县人民法院黄瑛

玲撰写的（2024）湘 0522 民初 2304

号文书（民商事类），邵东市人民法

院李彩凤撰写的（2024）湘 0582 执

异 80号文书（执行类）。

优秀庭审均为民商事类，分别

是市中级人民法院毛海玲、陈小

芹 、黄 彧 言 组 成 合 议 庭 审 理 的

（2025）湘 05 民终 527 号案件，以及

黄雁峰、曾维、李少杰组成合议庭

审理的（2025）湘 05民初 2号案件。

荣膺 7 项省级荣誉
邵阳法院“两优”评选创历史新高

11 月 3 日，绥宁县交警大队民警走进该县迪士尼幼儿园，以寓

教于乐的方式，为小朋友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启蒙课。

                  杨继军 摄


